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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859             证券简称：洁美科技            公告编号：2017-041 

 

浙江洁美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浙江省安吉经济开发区管委会签署项目入区协议的公告 

 

 

 

特别提示： 

1、公司本次签署的协议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

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2、重大风险提示： 

（1）本次签订的仅为意向性协议，协议约定内容在实施过程中存在较大变动的可

能性，未来能否达到预期，存在重大不确定性的风险。 

（2）本协议相关的正式协议的签署及实施尚须根据《公司章程》规定履行董事会

或股东大会的决策程序，同时本协议有关条款的落实尚须获得相关政府部门批准。 

（3）由于该项目土地使用权的取得要通过招拍挂公开方式进行，所以土地使用权

是否竞得、土地使用权的成交价格及取得时间尚不能确定。 

（4）协议中的项目投资金额、建设周期等数值均为预估数，能否实现存在较大的

不确定性，项目建设过程中可能会面临各种不确定性。 

（5）协议中关于乙方产值规模及税收贡献的条款并不代表公司对未来业绩的预测，

亦不构成对投资者的业绩承诺；未来市场情况的变化也将对产值、税收的实现造成不确

定性影响。 

一、协议签署概况 

为了进一步优化公司产品结构，加快实现公司纸质载带配套胶带产品的生产，公司

与浙江省安吉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协商一致，拟投资2亿元在安吉经济开发区建设年产360

万卷电子元器件封装胶带扩产项目。公司于2017年9月29日收到了浙江省安吉经济开发

区管委会履行完内部签署流程的《安吉县入园企业投资合同》(以下简称“协议”)，现

将协议内容予以公告。 

二、协议主要内容 

（一）协议双方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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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方：浙江省安吉经济开发区管委会 

乙方：浙江洁美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二）协议主要内容： 

1、项目投资规模：新增项目总投资2亿人民币，其中固定资产投资不少于1.5亿人民

币。 

2、本项目属于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按《工业建设项目用地控制

指标》的要求，投资强度≧340万元/亩，建筑容积率不得低于1.2。企业内部行政办公及

生活设施用地比例≤7%的标准严格执行，项目厂房及办公综合用房不得低于三层（特

殊产业工艺确需建造三层以下生产厂房的，须经县园区办办批准）。 

3、项目建设主要内容：年产360万卷封装胶带扩产项目，项目建成达产后年销售收

入在4亿元人民币以上，亩均税收25万元人民币以上；万元工业增加值能耗符合安吉县

入园标准。 

4、项目选址：安吉经济开发区城北工业园区，具体位置为长乐社区，拥军路南侧。

（具体以规划红线为准）。 

5、项目用地总面积约56.4亩，净用地54.3亩，带征2.1亩（具体以规划红线图确定的

面积为准），带征面积不办理国有土地使用权证。 

6、项目用地性质为工业，净用地出让价格按人民币20万元∕亩计算，计人民币1086

（大写壹仟零捌拾陆万元）。带征土地价格按人民币10万元∕亩计算，计人民币21万元

（大写贰拾壹万元）。两项合计人民币1107万元人民币（大写壹仟壹佰零柒万元）。 

7、项目土地出让金分二期交付，第一期：本合同所述投资事项经公司审批并进行

信息披露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交付100万元人民币（大写壹佰万元）到甲方账户，作为项

目保证金（可抵土地款）；第二期：在2018年10月底前完成土地出让手续办理，土地出

让金在该宗土地挂牌前7个工作日内付清余款。 

8、乙方所需工业用地，须经公开出让取得，按规定程序办理土地出让手续，并与

县国土部门签订《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后。甲方代为办理土地使用权证（契税、

印花税及办证费用由乙方按摘牌价格负担并支付，乙方予以配合），土地出让年限最高

为五十年。 

9、项目以乙方名义实施，不设立新的子公司。 

10、乙方在本合同签定之日起二十日内提供项目立项所需全部材料给甲方，甲方在

接到乙方项目立项所需全部材料 7日内办好项目核准或备案文书及用地红线图，在2018

年10月底前交付具备开工条件项目用地，并向乙方出具《开工通知书》。 



3 

11、乙方收到项目用地红线图 4个月内，应完成项目的规划、施工等各类图纸设计

以及施工前的其它准备工作。在获得土地使用权之日起3个月内，厂房主体工程必须动

工建设，首期建设用地面积不得少于总用地面积的50%。整个工程建设周期原则上控制

在18个月内，乙方应按照批准的规划设计方案完成建设，并按本合同第一条规定足额完

成投资。项目竣工后，由乙方委托有资质的中介机构，对项目全部原始固定资产投资额

进行审计，并向县综合验收办公室申请项目竣工验收。 

三、资金来源 

公司将视实际情况采用自有资金或融资方式投资，同时将履行相应的决策审批手续。 

四、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项目选址位于安吉经济开发区城北工业园区，具体位置为长乐社区拥军路南侧，

紧邻洁美科技公司，拟实施年产360万卷电子元器件封装胶带扩产项目，该项目的实施

将有利于增加公司纸质载带的配套胶带产品的产能，进一步加速实现公司纸质载带与胶

带产品配套销售的策略。 

该项目对公司本年度经营成果无重大影响。如果项目能按预期实施，对未来几年公

司的资产总额、净资产以及营业收入、净利润可能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届时将根据实际

情况予以充分披露。 

该协议履行对公司业务独立性不构成影响，不会因履行该协议而对协议对方形成依

赖。公司将根据有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对项目的后续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并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安吉县入园企业投资合同》。 

 

特此公告。 

 

 

浙江洁美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年9月30日 




